灵宝市信访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报告
一、强化理论武装和组织领导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局党组对法治政府建设学习高度重视，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科室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重点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内法规、《宪法》《民法典》《信访工作条例》等内容的学习领会，切实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信访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解决信访难题的能力。二是切实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职责。局领导班子切实履行法治建设领导职责，定期研究法治建设工作，制定了年度法治建设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与信访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局党组先后专题研究、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4次。局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牵头成立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局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年度述法要求，并把班子成员和干部学法、普法责任落实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述职、干部年度考核和信访工作目标考核，有效推动了任务要求落到实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学法12次，开展“一把手”宣讲宪法活动1次、班子成员授课讲法4次，开展“信访工作法治化”专题学习8次。三是强化信访部门法治化建设。始终坚持以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统领信访工作，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紧盯“规范办理、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目标，不断提升初信初访一次性化解率和满意率，降低重复率，努力让群众少跑路、“最多访一次”，最大限度减少“网信转走访”、“初次转重复”情况发生。同时，进一步规范信访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推动倒查问责工作机制落实落地，确保让信访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二、推动信访工作质效提升

一是规范信访工作流程。信访局围绕信访工作“五个法治化”要求，注重依法依规规范接待办理流程，深入推行“接诉即办”，快速回复告知，缩短办理时限，快捷、高效、一次性解决问题，共接待群众来访515起2901人，与责任单位就地协调化解来访235起（集访52起，个访183起）。牵头攻坚化解中央联席办交办涉及我市中央挂帐欠薪专项活动案件1件，牵头攻坚化解6月份中央联席办重复信访化解积案第四批案件81件；牵头攻坚化解5月份省联席办开展的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源头治理案件56件；牵头攻坚化解三门峡市联席办交办涉及我市“双拖欠”专项活动和信访热点案件共10件；牵头办理国家信访局、省信访局督办案件46件。二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信访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深入推进“零上访”平安创建，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今年以来，未发生赴京到省及到三门峡市的恶性信访事件，未发生赴京非正常上访。发生赴京到省越级走访登记137次171人次。其中赴京走访登记63次71人次（与2023年同期相比，次、人数分别下降35.1%、33%）。三是深入推动普法宣传。着力打造接访大厅法治宣传阵地，在接访大厅门口设置《习近平法治思想》《信访工作条例》等宣传橱窗，通过LED屏幕滚动播放信访动漫宣传片、《信访工作条例》等，将《依法依规信访“路线图”》《依法处理信访事项“五化”“四到位”路线图》《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等上墙宣传展示，在服务窗口、等候区摆放《信访法治化工作指南》《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及说明（分领域）》等小册子，引导群众规范有序依法反映合理诉求，让法治信访宣传深入人心。

三、工作创新的力度有所加强
一是开展联合接访工作。信访局牵头推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事项，提升群众反映诉求解决效率，优化统筹乡镇、职重点能部门进驻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开展联合坐班接访工作，全面增强解决信访群众合理诉求的针对性。特别是为有效应对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及重大会议、节庆活动等敏感期间各类集体访易发多发的问题，重点成立由农业农村局、人社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交通局、棚改办等七个重点领域行业部门主管领导及业务科室骨干组成的七个联合接访处置工作专班，集中在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统一办公，通过设立专门接访窗口，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切实有效及时化解集体访，有效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二是健全优化多元共治机制。坚持调解先行、环节前置，深化访调联动，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调解有机衔接、协调联动。把信访工作与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渠道统筹起来，引导公职律师、法律咨询专家等社会各方力量积极有序参与调解，进一步增强信访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